
十二师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十二师环罚字〔2023〕46号

新疆誉拓隆疆文具有限公司:

社会信用代码:9l650l00MA780X808G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（第十二师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

雪莲街4号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:赵国山

我局于2023ˉ年—1上月上旦ˉ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’发

现你（单位）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未依照《排污许可管理

条例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。

以上事实’有l、2023年］l月l6日《现场勘查笔录》l份

（证明该单位未依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）;

2、2023年ll月l6日《调查询｜司笔录》l份（证明该单位未依

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）;3、2023年ll

月l6日现场照片4份（证明该单位未依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

规定填报排污信息）;4、2023年ll月l6日企业提住企止直业

执照复印件l份（证明该单位营业执照登记情况）、法人身份证

复L〖件l份（证明该单位法人身份信息）;5、2023年ll月］6

日企业变更名称的情况说咀l份（证明该单位名称变夏直m宣息上

6、环境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4份（证明执j圭人虽ˉ身俭ˉ』一等证



据为凭。

你（单位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第一款和第三款“污染勉庄生量、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
蛔邑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’应当填报排污登记

起—王盖妥ˉ盅j盲取得排污许可证。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奎

业里位池其他生产经营者’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

上填报基本信息、污染物排放去向、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

玉巫hh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’应当自发

生变功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°＿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—2Q2生年上上—月旦1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

知书》（十二师环罚告字〔2023〕号）告知你（单位）陈述申

辩权（听证申请权）·2023年上2-月＿1日’你（单位）未向我

局提出听证要求’我局视为你（单位）放弃听证要求。

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“需要填报排污登记

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’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

污信息的’由生态互i境王管部门责令改正’可以处5万元以Hkl

罚款.兰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

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。

我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处以如下行政处罚:

罚款（大写） 人民币贰万陆仟玖佰元整 （人民币）°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

的’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



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60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申请复议’也可在6个月

内直接向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起诉°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

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
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:邀电话:0991-5270750

地 址:十二师建设环保科技大厦509室

邮政编码:83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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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


